关于2013届毕业生毕业清考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部）：

现对2013届毕业生组织毕业清考，请各学院（部）按照要求通知相关学生，并组织学生报名。具体事宜安排如下：

一、清考课程

1. 所有未及格的必修课（报名库见文件“2013清考报名库.xls”，该文件可到各学院（部）查询；必
修课未及格者均应参加相应课程的清考）；

2. 所有未及格的限选课（报名库见文件“2013清考报名库.xls”，该文件可到各学院（部）查询；限
选课未及格者均应参加相应课程的清考）；
各学院（部）需根据文件“2013清考报名库.xls”，对照 “兰州交通大学2013届本科毕业生各专业选修课学分下限及限选课程统计表”确定报名学生名单。
3. 选修课
(1)各专业选修课总学分要求见各学院教务办公室“兰州交通大学2013届本科毕业生各专业选修课学分下限及限选课程统计表”，插班生、专升本学生、预转本学生的选修学分下限见下表：

	类  别
	学分下限

	插班生
	需根据实际插班情况，由综合科和学院确定

	专升本学生
	20学分（本科阶段）

	预转本学生
	22学分（本科阶段）


(2)本届学生选修课总学分统计数据见“2013清考报名库.xls”（各学院需计算出学生的“还需完成选修学分数”并通知到学生本人）；

(3)针对个别学生选修课学分未达标的情况，现增开如下四门选修课程（该四门课程可以替代任意模块的选修学分，但学生已修过的课程不得重复再报），请各学院（部）通知选修课学分未达标的学生及时报名参加学习和考试，以免影响毕业。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院
	上课地点
	上课时间

	1201212
	科学思维方法
	2
	马克思学院
	第11周由开课学院公布；

教务处网页亦会公布

	1230332
	企业资源计划
	2
	经管学院
	

	1220122
	现代企业管理
	2
	经管学院
	

	1203212
	经济合同法
	2
	经管学院
	


4. 实习课不安排清考；单独开设的实验课、课程设计安排清考；

5. 说明：清考后仍有任何一门必修课或任何一门限选课不及格的学生做结业处理；增开的选修课学
分修完后仍未达到各专业选修学分下限的学生亦做结业处理。
二、报名

1.方式：由各学院（部）在文件“2013清考报名库.xls”中完成，报完名后请将电子数据返综合科；
2.地点：各开课学院（部）；《学分制管理系统》、《军训与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科技情报检索》、《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等机关部门开设课程的报名地点为学生所在学院；
3.时间：4月17-19日，22-24日。
三、考试

1．必修、限选课的考试时间为5月2日——5月12日；

2．请数理院、外语院、电信院、经管院、马克思院、体育部各单位将本学院（部）公共课程的考试安排于4月28日前报综合科；其他学院请根据教务处网页公布的公共课程考试时间安排表来安排本学院专业课程的考试；考试需用教室者可与教学运行科联系。
3．考试科目及具体安排学生可向开课学院报名点查询。

四、收费标准

所有课程均为100元/门。

五、注意事项

1．请任课教师于5月17日前提交完毕业班清考课程的成绩；

2．本次毕业清考希望学生认真对待，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3．其他事宜学生可向相关学院教务办公室咨询。                                         

                                                          综合科
                                          2013年4月15日
